重庆市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开展
2019年度造价工程师延续注册工作通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执业人员：

根据《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150号部令）、《关于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及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建办标函〔20
08〕134号）及《关于造价工程师注册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建标造函〔2016〕8号）等有关文件精神，住建部标准定额司近期对2019年度造价工程师延续注册工作做了部署安排，为贯彻落实有关要求，现将《关于开展2019年度造价工程师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如有疑问，请与审批服务中心咨询企业科联系，联系电话：023-63672141。
附件：关于开展2019年度造价工程师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

                        重庆市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2019年9月16日

附件
关于开展2019年度注册造价工程师
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省级和部门注册受理机关：

根据《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150号部令）、《关于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及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建办标函〔2008〕134号）及《关于造价工程师注册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建标造函〔2016〕8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开展2019年度注册造价工程师延续注册工作。

1. 注册有效期在2019年12月31日到期的注册造价工程师均需申办延续注册。请各注册受理机关及时安排并办理本省或本部门注册人员的延续注册申报，并于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网上数据、汇总材料的提交和报送。

2. 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延续注册，不再安排补报工作，届时系统自动关闭。未及时申报延续注册人员自动失效，仍需执业的人员，可重新申请办理初始注册。

3. 省级和部门注册受理机关对申请人的网上申报资料进行核对，确保网上相关扫描件完整齐全、清晰可辨，并应随时将续注人员的申报情况进行汇总报送。

4. 延续注册的合格人员，省级和部门注册受理机关应在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延续注册登记栏”内标明“延续注册合格”及注册有效期，同时加盖注册受理机关公章。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2019年9月10日
